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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重申醫療機構電子病歷所採電子簽章，若醫師因故無法以

個人憑證進行簽章時，得依本部103年10月3日衛部醫字第

1031667188號函所附103年8月8日衛部資字第1032660623

號函（諒達）示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」第4條第1項規定

，電子病歷依醫療法第68條所為之簽名或蓋章，應以電子

簽章方式為之。同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，電子簽章，應憑

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事憑證為之。但醫療機構訂有符合

電子簽章法規定之其他簽章方式者，得依其方式為之。

二、另按醫師法第12條及醫療法第67條、第68條規定，醫師執

行業務時，應親自記載病歷，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

、月、日。

三、上開所定「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事憑證」，能與醫師法

第12條及醫療法第67條、第68條規定相符者，係為醫事人

員憑證。但若醫師因故無法以個人憑證進行簽章時，得依

本部103年10月3日衛部醫字第1031667188號函辦理，略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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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醫療機構得先以醫事機構卡代簽署該筆病歷，以確保病

歷不被竄改，並應請該醫師補行電子簽章及註明延後簽章

之原因，以符醫師法及醫療法上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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